
附表

類型 施作層面積 補助金額及補助比率

未滿五百平方公尺
補助上限為新臺幣三百萬元，並以不超過總補強費用百

分之四十五為限。

五百平方公尺以上

基本補助上限新臺幣三百萬元，以五百平方公尺為基準

，每增加五十平方公尺部分，補助增加新臺幣十萬元，

不足五十平方公尺者，以五十平方公尺計算。補助上限

不超過新臺幣四百五十萬元，並以不超過總補強費用百

分之四十五為限。

補強方案Ｂ 不限
補助上限為新臺幣四百五十萬元，並以不超過總補強費

用百分之四十五為限。

補強方案Ａ


